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

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独立财务顾问”或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作为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动力新科”、“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动力新科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21

号)的核准(公司名称已于 2022 年 1 月由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新

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股票

222,469,41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8.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5.90元。扣除已发生

的发行费用 19,021,232.77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0,978,763.13元。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计人民币 1,141,273.97元后，募集资金

账户结余额为人民币 1,979,837,489.1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10月 15 日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520号《验资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募

集资金制定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并与独立财务

顾问、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独

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及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及

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原

计划投入金

额

本次计划

调整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

实际或预计项目

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0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59,441.16 -12,201.71 47,239.45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上汽红岩 94,977.66 -74,029.66 20,948.00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上汽红岩 14,724.80 -14,724.80 0

5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船电新一

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

目”、“新能源电驱桥

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69,143.62 69,143.62

5.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动力新科 0 49,968.04 49,968.04

5.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

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13,242.68 13,242.68

5.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

项目
动力新科 0 5,932.90 5,932.90

6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上汽红岩 0 31,812.55 31,812.55

合计 198,097.88 - 198,097.88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6,702.93万元，

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1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调整

后计划投入金

额

截至 2025年 6
月 30日募集资

金已使用金额

项目进度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28,954.26

已实施完

成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47,239.45 33,282.79

项目已结

项，尚有部

分尾款未

支付

3
“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
上汽红岩 20,948.00 1,326.27 进行中

4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船电新

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

项目”、“新能源电

驱桥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69,143.62 11,327.06 进行中

4.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动力新科 49,968.04 8,520.11

进行中，部

分子项目

已结项

4.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

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13,242.68 1,552.23

进行中，部

分子项目

已结项

4.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

项目
动力新科 5,932.90 1,254.72 进行中

5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上汽红岩 31,812.55 31,812.55

已实施完

成

合计 198,097.88 106,702.93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及原

因

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取消上汽红岩“新一代

智能重卡”募投项目，并将上汽红岩募集资金剩余额度 37,515.22万元永久补充

上汽红岩流动资金；同时将本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金额 16,723.57万



元中的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20VK电站产品开

发项目”建设，并将剩余的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上汽红岩部分募投项目取消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情况及原因

2021年 11月，经公司董事会 2021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已

将募集资金 10亿元增资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用于上汽红岩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到账以来，上汽红岩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受外部市场等影响，除上汽

红岩“智慧工厂”项目已结项完成外，“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已取消、“新一代

智能重卡”项目暂停中。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上汽红岩已使用募集 66,421.61

万元，剩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额度 37,515.22万元（含利息）。

由于上汽红岩近年应收款项收回困难和偿债困难，其“智慧工厂”项目已结

项尚未支付尾款及“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于 2024年 8月

起被相关法院冻结而无法使用；2025 年 3 月，上汽红岩募集资金账户中的

28,064.58 万元资金（均已被法院冻结）被相关法院强制扣划。2025 年 7 月 18

日，法院裁定受理上汽红岩重整，且法院已指定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与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联合担任上汽红岩重整管理人。

上汽红岩管理人与债务人目前已正式确定由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本

公司、重庆两江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为上汽红岩重整投资人；根据目前上

汽红岩初步的重整方案，上汽红岩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公司持有

重整后上汽红岩的股比将低于 20%，上汽红岩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上述相

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事项导致上汽红岩无法按原计划继续支付“智慧工厂”项目尾款和推进

实施“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根据上汽红岩目前重整等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

研究，决定取消“新一代智能重卡”募投项目，并将上汽红岩未使用募集资金额

度 37,515.22万元（含利息）永久补充其流动资金（近期上汽红岩管理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等规定与相关法院在沟通将相关募集资金转回中，转回的

募集资金将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直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

金账户结余的募集资金亦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实际资



金余额为准），后续用于上汽红岩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上汽红岩募集资金专户中在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将不再使用，上汽红岩将注

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专户注销后，公司、上汽红岩与独立财务顾问、开

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永久补

流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中的 D25 高性能柴油机项目、Y 系列中

重型柴油机开发项目和“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中的 12VK电站产品

开发项目已按期完成，前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

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产品开发项目的管理力度，通

过严格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研发费用支出审批等措施，有效降低了项目开发支出，

募集资金结余 16,723.57万元。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

截止 2025年 10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后期募集

资金待

支付尾款

金额

募集资金

节余

金额

D25高性能柴油

机项目

动力

新科
15,096.00 6,990.97 2,657.00 5,448.03

Y系列中重型柴

油机开发项目

动力

新科
11,389.00 1,375.02 435.00 9,578.98

12VK电站产品

开发项目

动力

新科
2,225.00 528.44 0.00 1,696.56

注：募集资金待支付尾款金额主要包括验收款、质保金等，后续将继续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经公司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金额

16,723.57万元中的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20VK

电站产品开发项目”建设，并将剩余的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16,723.57万元中的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

力发动机类项目之“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



公司“D25高性能柴油机项目”、“Y系列中重型柴油机开发项目”和“12VK

电站产品开发项目”三个募投项目共减少开支 16,723.57万元，经公司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16,723.57万元中的 7,718.02

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建设，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周期

预计完

成日期

投资

类型

实施

主体
总投资

计划以募

集资金投

资金额

20VK电站产品开发

项目
上海

45个
月

2029年
8月

产品

开发

动力

新科
7,718.02 7,718.02

（1）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柴油机开发的最大功率为 3800kW/rpm，

采用全球资源、平台化开发，适配 2400~3000kW电站机组。项目开发周期为 45

个月，计划 2029年 8月完成。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数据中心、矿山、常用电站

等。

（2）项目可行性分析

①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背景及必要性：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大功率电站机组

产品型谱，是公司为了适应未来数据中心市场应用发展趋势、强化产品竞争力而

推出的又一款大功率电站产品。

②项目可行性分析

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的性能、功率、可靠性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已按流程完成各层级立项审批。

（3）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①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

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



断等因素作出的，如果行业竞争加剧、下游行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技术发

展趋势发生难以预见的变化，存在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②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述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因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当地产业政

策等变化而导致进度不及预期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

达预期的风险。

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已充分考虑未来新产品的开发需求，并将密切关注

外部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变化情况，提前做好需求分析及内外部资源配置，降低

项目实施风险。

2、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16,723.57万元中的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董

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将“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中已结项 3个子项目节余 16,723.57万元中

的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

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实际经营需要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

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经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目前，公司子公司上汽红岩处于重整进程

中，上汽红岩已无法按原计划继续推进实施“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取消“新

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和将有关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其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自身经营

情况、资金情况、募投项目实际情况等做出的审慎决策；上汽红岩管理人正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等规定与相关法院沟通将相关募集资金转回，转回

的募集资金将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直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

资金账户结余的募集资金亦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事项仍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实际经营作出的审慎决定。综上，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持续督导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市场变化，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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